
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
河海水文〔2012〕26号
关于印发《水文水资源学院教学委员会工作职责》的
通 知
院内各单位：

     为进一步加强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建设，提高教学管理水平，现将《水文水资源学院教学委员会工作职责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：水文水资源学院教学委员会工作职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文水资源学院
2012年12月28日
主题词：教学  职责  通知
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           2012年12月 28日印发
附件：水文水资源学院教学委员会工作职责
  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是学院在教学工作中的咨询和审议机构，其职责如下：
第1条 研究学院教学改革的重大问题，提出推进教学改革的政策和措施。
第2条 研究并审议学院专业调整、改革和发展工作，审议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。
第3条 对学院拟上报的各类教学成果及教学建设项目进行评议、审核。
第4条 对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，评定教师讲课竞赛院内获奖人选，推荐优胜者参加学校组织的决赛。
第5条 开展专业评估、课程评估，进行教学质量检查，指导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。
第6条 完成学院要求承担的其他工作。

